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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雷撃大学掃射防護計喜

一、線則

1 、本校為確保全憩教職員工生之健康典転射安全,特訂定本計喜・以執行掃射作業。

2 、本計喜依潜離鴇射防護法第七條及潜離鴇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二條之規定訂定o

3 、本校除應遵守潜離転射防護法、潜離鴇射防護法施行細則、海難鴇射防護安全標準

等相関法規之外・尚應依本計重賞施各項輯射作業。

二、輯射防護管理組織及樺責
1 、本校鴇射防護事宜・由校長線等負責。鴇射防護管理組織慮擬定転射防護計喜,定

期或不定期検討及修訂計喜内容。
2 、校長得指涙含格人員為鴇射防護人員,負責督掌典執行鴇射防護計喜及鴇射防護管

理業務o鴇射防護人員之資格・依原子能委員合之規定。
3 、依鴇射防護管理組織反転射防護人員設畳標準之規定・本校之輯射防護管理組織為

掃射安全管理委員含。
4、鴇射安全管理委員合之組成如下:

(1)委員共七人以上。

(2)主任委員:校長。

(3)委員:相関学院、学系主管、相関部門主管及資深輯射防護人員。
5 、鴇射安全管理委員合之職責如下:

(1)笈定鴇射防護計喜、協助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慶理措施,並督導

有閑部門貴施。
(2)壁定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領用、汰摸、運送及放射性廃棄物産

理之鴇射防護管制拍施・並音等有閑部門賞施。

(3)規劃、音等各部門之鴇射防護管理。

(4)規劃、督導各部門賞施可発生源輪転射設備、放射性物質之掃射防護検測。
(5)規劃、貴沈潜離鴇射防護教育訓練。

(6)規劃潜離転射工作人員健康検査、協助健康管理。

(7)規劃、協助蹄理海鮮鴇射偵桧儀器之定期校験及検査。
(8)督導、塀理海鮮輯射工作人員剤量紀録管理・典超曝露之調査及庭理。

(9)建立人員曝露興環境作業之記録、調査、干預基準・及應採取之困慮措施。

(10)管理主管機関要求煉報之掃射防護相関報告及純銀。

(11)向校長提供有関薙離輯射防護管理資訊及建議。

(12)其他方関潜離掃射防護管理事項。

執行前項潜離鴇射防護管理業務時・應就執行情形保存紀録,並由鴇射防護人
員条章確認。

三、人員防護
l 、未満十八歳之人員不得徒事或参興本校転射作業,但基於教学或工作訓練需要,得

使十六歳以上未満十八歳者参兵端射作業o任何人不得今未満十六歳者徒事或参興



転射作業o
2、校長應負責鴇射工作人員之掃射防護教育訓練o

3 、輯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剤量限度,依下列之規定:

(1)缶連績五年週期之有数剤量不得超過一百毒西弗。且任何単一年内之有数

剤量不得超過五十壱西弗。
(2)眼球水晶鮭之等債剤量於一年内不得超過一百五十亀西弗。

(3)皮膚或四肢之等債剤量於一年内不得超過五百壱西井。

前項第一教研種之週期,自2003年起算・幸運績五年為一週期。
4 、十六歳至十八歳接受転射作業教学或工作訓練者,其個人剤量限度,依下列之規定:

(1)一年内之有数剤量不得超過六毛西井。

(2)眼球水晶鮭之等イ賞剤量於一年内不得超過五十壱西井。

(3)皮膚或四肢之等偵剤量於一年内不得超過一百五十善西井。
5 、封告知懐季之女性輯射工作人員・應即検討其工作條件・以確保妊娠期間胚胎或胎

児所受之曝露不超過潜雑輯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其方超過之虞者,慮改善其工

作條件,或封其工作為通常之調整。
6、鴇射作業造成一般人之剤量限度・依下列之規定:

(1)一年内之有数剤量不得超過一毒西井。

(2)眼球水晶魅之等償剤量於一年内不得超過十五毒西弗。

(3)皮膚之等償剤量於一年内不得超過五十亀西井。

前項剤量限度通用於人口中之関鍵群殻。
7 、封在職之掃射工作人員,廃定期貴施徒事鴇射作業之防護及預防塙射意外事故所必

要之教育訓練・並参酌下列科目規劃・且缶人毎年受訓時薮需為三小暗以上・並記
録備査o

(1)鴇射基礎課程o

(2)輯射度量及剤量。

(3)輯射生物致慮。

(4)輯射防護課程o

(5)原子能相関法規。

(6)安全作業程序及工作守則。

(7)主管機関提供之相関資訊。

輯射工作人員封於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9 、為確保輯射工作人員所受職業曝露不超過剤量限度並合理抑低,本校鹿討鴇射工

作人員貴施イ国別剤量監測。但縫評倍掃射作業封転射工作人員一年之曝露不可能

超過潜離輯射法施行細則第六條之規定者,得以作業環境監測或個別剤量監測代
之。

10 、依放射性物質或可発生源離輯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耕法之規定・操作人員之資格

如下:

(1)許可数放射性物質或可療生涛離転射設備之操作人員,應受主管機関指定
之訓練・並領有鴇射安全謹書。

(2)登記類放射性物質或可発生旋離輯射設備之操作人員・應受放射性物質或
可発生鴻離輯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耕法附表二所列十八小暗以上之鴇射防

蒸篭塚.、



護訓練課程,並取得誇明。
(3)領有下列鴇射相関執業執照者・得操作許可類及登記類放射性物質或可発

生旋離鴇射設備:

甲、放射線科、核子嘗学科専科瞥師執業執照。
乙、依蕾事放射師法核賛之執業執照。
丙、鴇射防護人員認可講書0

11 、本校之教職員、研究人員及学生,於校内或校外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発生源離鴇

射殺備前,應接受合格人員規劃之操作程序及転射防護講習。但操作主管機関核

繋之放射性物質或可発生源離輔設備時,栃原在合格人員之亘接監督下為之。
前項操作程序及鴇射防護講習,除修課人員依教育主管機関核定之課程貴施外,
其他人員之講習,麟包括講習課程、指導人員及講習地鶏等講習計喜先報縫原
子能委員合核准後貴砲。講習時薮不得少於三小暗。

四、嘗務監護
1 、終盤格検査合格之人員・始得徒事転射工作。

2 、封在職之軸工作人員,願年貢施定期健康検査,並伏検査結果,為通常之慶理。
3 、鮭格検査、定期健康検査及純銀保存・準用労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
4 、軸工作人員因一次意外曝露或緊急曝露所接受之剤量超過五十毛西井以上時,應

給予包括特別健康検査、剤量評倍、放射性汚染清徐、必要治療及異化措施之特別

5、軸工作人員縫特別健康検査後,應就其特別健康検査結果、曝露歴史展健康状

況・徽拘輔、掃射防護人員或尊家之建議後,為通常之工作安排。
6、健康検査及特別蕾務監護之費用・由本校負携。
7、鴇射工作人員封於姥格検査、定期健康検査及特別嘗務監護,有接受之義務。

五、地匡管制
量、本校所有放射性物質及可発生源離軸設備,應数量於有通常之屏蔽・且摘射

防護人員管理之教学貴験室或特定場所o
2、本校鶴射場所之投花、転射作業之特性及翰曝露程度・劃分銅匿。鍋垣

内應採管制措砲。管制区入口慶應設立明額之鴇射示警標誌。
3、管制区廃絶常保持醐・並需張貼「同位素貴験室工作守則」、「鴇射除汚簡表」

及「高雄雷撃大輔射意外事故庭理流程」於明願庭・所有人員均應詳諒。
4、應定期(至少毎年乙女)或不定期(有汚染或潜離鴇射洩漏可能時)貴旋転射偵

桧,以防止人員接受遇高之剤量或装備及儀器之汚染・偵桧結果慶子記録・以利
検討改善度目後査考。

六、鴇射源管制
1 、新購軸源到貨接収時,軸防護人員慮記録並妥善儲存転射源。軸源之輸入、

鴇譲、輸出、使用、安装、改装、特有、停止使用、永久停止使用・應依放射性物
質興可発生源離鴇射設備及共闘作業管理耕法之規定醒o相関誇明文件・應妥
為保存。



2、軸源表面庵有明顧耐久之軸警告標誌・並附註有関核種、名籍、活度及必要之

3、鴇射源慮時人列帳管理・定期或不定期検査,防止失紋不営使用・並留存純銀

4 、本校慮量備通常之軸偵測及監測儀器・並毎年送原子能委員合認可之単位校験乙

女・並将校験資料留存。
5 、可発生潜離軸設備應倣顛値電塵,放射性物質應俵活度之大小,申請使用許可誇

6、可発生潜離軸設備應技量明願之警示系統、安全連鎖系統、偵桧校験系統、緊急

停止装畳o並定期或不定期作設備検査、鴇射剤量典洩漏検査。毎月慮作放射性物
質数量的済難、封存、停用兵廃棄査核。

7 、為預防転射源未縫核准報廃・転射源需納入本校財産・並倣本校財産物品管理塀法

管理,且財産之登記励口註軸銅品・並同時註明報庵前原報縫原子能委員合核
准字糠o

七、鴇射源廃棄
1 、可発生涛離輔設備永久停止使用・而以廃棄方式庭理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検附

原領使時可誇或登記誇,向原子能委員合申請・鮭審査合格後・伎原子能委員合
指定之部分・自行破壊至不堪使用状態,並抽照留存備査・或報請原子能委員合派

2、放射性物質永久停止使用,而以放射性廃棄物産理時,應填具申請書・桧具相関文

件,向原子能委員合申請・縫審査合格後,発給許可。原子能委員含核准後,應於
三伯掴・精放射性廃棄物運送至接収単位。於完成接収後三十日内・検逆転射作

業場所偵桧誼明及接収文件・送原子能委員合併歪。

八、意外事故庭理
1 、麟意外事故慶理程序之至難、聯絡人、連絡電話,掲示於鍋輔顧易克之庭。
2、於下列事故発生時・應採取必要措砲・並坤通知原子能委員合:

(l)人員接受之剤量・超過潜離輯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

(2)鴇射工作場所以外暁之塙射強度或水中、空気中或汚水下水道中所含放射
性物質之濃度,超過潜離鴇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

(3)放射性物質遺失武道窮者o

(4)其他鮭主管機関指定之重大鴇射事故o
3、於前項事故発生後・除應伎相関規定負責清理外・並應依規定貴施調査、分析、記

録。並應於事故発生日起或自知悉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子能委員曾提出報告o報
告中座載明下列事項:

(l)舎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指述。

(2)事故原因分析o

(3)鴇射影響評信。

(4)事故屡理経遇、善後措施及偵測純銀。



(5)検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6)異化縫主管機関指定之事項o
4、於事故発生時・恰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外,非鮭原子能委員含核准・不得移動或破

5、園内鴇射防護相関機構興核能専業服務単位之電括、地址等資料,應予公怖・以

備緊急連絡之膏。

九、合理抑低措施
1 、合理抑イ蛸壷一切合理之努か以維持翰曝露在貴際上達低於源離鴇射防護安全

標準之剤量限度・其重鶏為:

(l)需奥原許可之活動相符合。

(2)考慮経済奥社合図素後・一切曝露慮合理抑低。

(3)個人別量不得超過潜離掃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値。
2 、鴇射工作場所之劃定兵制・恰應考量工作人員個人之剤量外・亦應合理抑低祭殿

3 、本校軸工作場所内規劃之各項偵測度監測,以年別量限度之十分之一為紀錦基

準;年剤量限度之十分之三為調査基準;年剤量限度之十分之八為干預基準o
4 、偵測及監測之結果超過紀録基準者・應予記録並保存之;其結果超過調査基準者;

應調査其原因;其結果超過干預基準者;廃立即採取必要之庶幾措施〇

十、紀録保存興申報事項
l 、相関純銀應保存年限如下:

(1)輯射防護教育訓練純銀:十年

(2)測試報告、擦拭報告、庵水棲品偵測紀錦及工作場所偵測紀録:五年
(3)煙格検査、健康検査及嘗旗監護:三十年

(4)偵検儀器校験紀録:三年
2 、輔工作人員之職業曝露歴史純銀・慮自該人員離職或停止参興掃射工作之日起・

至少保存三十年・並至轟射工作人員年齢超過七十五歳。
3、鴇射工作人員離職時・慮向其提供職業曝露純銀。

4 、下列資料應定期或不定期記録並保存五年

(1)放射性物質或可発生源離鴇射設備現況純銀表。

(2)高射偵桧儀器現況純銀表。

(3)塙射防護検査紀錦表。
5 、應毎個月査核密封放射性物質現況乙女,並上綱申報o並毎年申報使用情形及操作

6 、詩碑可類放射性物質或可発生源離鴇射設備・廃於許可誇有数期間内・毎年偵測

乙女・並於毎年十二月三十一目前・精該年偵測誇明提報主管機関備査。並毎半年

申報使用惜形反旗イ乍人員異動惜形。

十一、附則
1 、本計書如有末蓋事宜,悉依樽離輔防護法、旋離軸防護法砲行細則、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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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鴇射防護安全標準,及異化原子能委員合頒怖之規定。
2 、高雄雷撃大学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庭理程序・如附件一。

3 、本計喜呈校長核准,並報請原子能委員合核准後貴施・修訂時亦同



高雄雷撃大学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庵理程序
l・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発生火災時,廃立即参考物質安全資料表進行滅火及火災控

制・並通報指定之鴇防人員或転防管理人員前東庄理。

2・災害未達放射性物質存校庭時・應迅速将放射性物質連同庫蔽移至安全地匝,並派

3・若災害巳達放射性物質存赦庭・應迅速蒋現場空調通風系鯛閉,採取通常方法撲

滅火災o若災害巳無法控制,廃立即通知相関人員撒離現場・進行場所制・禁止

4・請求消防単位支援時・若槻射他物質砺末移至安全地区・慮提醒抵達現場之消防

人員有閑輯射相関資訊・例如放射性物質位畳、放射性物質外観o

5・火災経撲滅後・摘防人員或鴇防管理人員委端射偵測業者封現場、放射性物質

及厚蔽進行偵桧,検査放射性物質有無洩漏,確定掃射強度・劃定管制唾。

6・若放射性物質石油漏現象・鴇防人員或転防管理人貞慶採取通常措施・阻止或減緩

放射性物質洩漏,防止汚染面積擬人・並封放射性物質作通常之庭理,必要時,進

行汚染地区或汚染物去汚・汚染廃棄物祭中庭理。

7・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於火災後・造成作業場瑚蔽或防止軸洩漏投花損壊,摘

射安全之虞時・應於火災発生後24小時内向原縫合通報

指定之鴇防人員或鴇防管理人員(含代理人)名冊及聯絞素話 

姓名 �職種 �坪・・、口l里.o 聯絡電話(上班、非上班) 上班‥07-3121101#7151`4671521 

指定之転防人員 �鎧袖彬 �鴇防員 

非上班:0921-230葛957 上班:07-3121101#2278/2003 

第一代理人 �虚実珊 �輯防員 

非上班:0956-296-125 

原子能委員合核安監管中I録24小暗通報車線: 02-82317250 、 0800-088-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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